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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98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4 月 14 日 

    討論事項（二） 

財政部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遺產及贈與稅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經龔政務委員明鑫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

審議案。 

說明： 

  一、財政部函以，公益信託類型日趨多元，現行「所得稅法」及「遺

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得享租稅優惠之受託人資格僅限「信託業

法」所稱之信託業，外界時有放寬建議。為督促公益信託達成

公益目的，防杜藉公益信託獲取不當租稅利益，本部爰擬具「所

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遺產及贈與稅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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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經龔政務委員明鑫邀集財政部、法務部、金管會等相關機關

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上述兩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有關「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1、明定公益信託受託人每年應辦理結算申報，就信託財產發

生之收入依規定徵免所得稅。（修正條文第 3 條之 4、第 3

條之 5、第 89 條之 1) 

      2、修正公益信託租稅優惠之適用要件，增訂受託人得為符合

一定條件之行政法人或公益法人。(修正條文第 4條之 3) 

      3、增訂公益信託之受託人未經許可接受財產捐贈，或公益信

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設立許可而溯及失效，信

託財產依規定返還捐贈人或委託人之課稅規定。(修正條文

第 6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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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修正公益信託徵免稅規定，應配合「信託法」修正條

文施行，爰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本院定之。(修正

條文第 126 條) 

    (二)有關「遺產及贈與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1、修正公益信託租稅優惠之適用要件，增訂受託人得為符合

一定條件之行政法人或公益法人。(修正條文第 16 條之 1

及第 20 條之 1) 

      2、增訂已適用不計入遺產總額及不計入贈與總額之財產，嗣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受託人返還委託人或捐贈人有

應課徵遺產稅情形之申報規定。(修正條文第 23 條之 1) 

      3、增訂委託人及捐贈人提供財產成立或捐贈公益信託應辦理

贈與稅申報之期限規定。(修正條文第 24 條之 1、第 24 條

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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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修正公益信託徵免稅規定，應配合「信託法」修正條

文施行，爰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本院定之。(修正

條文第 59 條) 

四、茲將上述兩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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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四十四年修正公布全文以來，迄今已逾六十年，

其間為健全稅制，促進租稅公平，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
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鑑於公益信託類型日趨多元，現行本法第四條之三規定得享
租稅優惠之受託人資格僅限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業，外界時有放寬之建議；行政
院一百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之「信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下
簡稱信託法修正草案），對公益信託之受託人、信託財產之類型及其管理運用、
公益信託依信託本旨辦理信託事務之年度支出比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限
之強化等納入修正，為因應實務需要，並落實政府提供租稅優惠之政策目的，公
益信託之稅捐徵免規定亟待檢討，爰參據信託法修正草案對公益信託之監督及管
理機制，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督促公益信託積極從事合於信託本旨之公益活動，公益信託受託人每年應

辦理結算申報，就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依規定徵免所得稅；並刪除信託利益
俟實際分配時併計受益人所得課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之四、第三條之
五及第八十九條之一） 

二、修正營利事業提供財產成立或捐贈公益信託，受益人享有該信託利益之權利
價值免納所得稅之要件。（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三） 

三、增訂公益信託之受託人未經許可即接受一定價額以上現金以外之財產捐贈，
或公益信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設立許可而溯及失效，財產依規定
返還捐贈人或委託人之課稅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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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應就各信託分別設置及保管帳簿，並應給與、取得及
保存憑證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二） 

五、增訂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信託行為受託人短漏報所得之處罰，及公益
信託之受託人未依規定期限、未據實辦理結算申報或短漏報所得之處罰。（修
正條文第一百十一條之二） 

六、本法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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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之四 信託財產發

生之收入，受託人應於

所得發生年度，按所得

類別依本法規定，減除

用於信託本旨之成本、

必要費用及損耗後，分

別計算受益人之各類所

得額，由受益人併入當

年度所得額，依本法規

定課稅。  

前項受益人有二人

第三條之四 信託財產發

生之收入，受託人應於

所得發生年度，按所得

類別依本法規定，減除

成本、必要費用及損耗

後，分別計算受益人之

各類所得額，由受益人

併入當年度所得額，依

本法規定課稅。  

      前項受益人有二人

以上時，受託人應按信

一、第一項及第四項酌作

文字修正，第二項及

第三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五項例外規定

符合現行第四條之三

各款規定之公益信

託，信託利益不適用

現行第一項至第四項

發生年度課稅規定，

俟受益人特定且實際

分配時，由受益人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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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時，受託人應按信託

行為明定或可得推知之

比例計算各受益人之各

類所得額；其計算比例不

明或不能推知者，應按各

類所得受益人之人數平

均計算之。  

受益人不特定或尚

未存在者，其於所得發生

年度依前二項規定計算

之所得，應以受託人為納

稅義務人，於第七十一條

規定期限內，按規定之扣

託行為明定或可得推知

之比例計算各受益人之

各類所得額；其計算比

例不明或不能推知者，

應按各類所得受益人之

人數平均計算之。  

      受益人不特定或尚

未存在者，其於所得發

生年度依前二項規定計

算之所得，應以受託人

為納稅義務人，於第七

十一條規定期限內，按

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

計分配年度所得課

稅。鑑於現行公益信

託之類型多元(如給

付型、經營型)，實務

上，部分公益信託之

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

係投入信託目的支出

而無分配受益人之情

形(如環境保護公益

信託)；另部分公益信

託持有大量現金以外

之財產(如股票)，且

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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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率申報納稅，其依第八

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計算之已扣繳稅款，得自

其應納稅額中減除；其扣

繳率，由財政部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  

受託人未依前三項

規定辦理者，稽徵機關應

按查得之資料核定受益

人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

課稅。  

依法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核准之共同信

稅，其依第八十九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計算之已

扣繳稅款，得自其應納

稅額中減除；其扣繳率，

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  

      受託人未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辦理者，

稽徵機關應按查得之資

料核定受益人之所得

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符合第四條之三各

款規定之公益信託，其

用於公益活動支出之

比率偏低，未實際分

配受益人致無須課

稅，難以督促其落實

從事合於公益目的之

活動，為期周延，增訂

修正條文第三條之

五，明定符合修正條

文第四條之三第一項

各款規定之公益信

託，其信託財產發生

之所得，應由受託人

申報，依規定徵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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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期貨信託基金或其他

信託基金，其信託利益於

實際分配時，由受益人併

入分配年度之所得額，依

本法規定課稅。 

信託利益於實際分配

時，由受益人併入分配

年度之所得額，依本法

規定課稅。 

依法經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

共同信託基金、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

或其他信託基金，其信託

利益於實際分配時，由受

益人併入分配年度之所

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得稅，以促其積極從

事合於信託本旨之公

益活動，爰併同刪除

本項。 

三、現行第六項配合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

改制酌作文字修正，

並移列第五項。 

第三條之五 符合第四條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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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第一項各款規定之

公益信託，其信託財產

發生之收入，依本法規

定減除用於信託本旨之

成本、必要費用及損耗

後之所得額，免納所得

稅。但於所得發生年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

人，就當年度所得額按

前條第三項規定之扣繳

率申報納稅：  

一、信託財產之管理或

 

 

 

 

 

 

 

 

 

 

 

 

 

二、第一項明定符合修正

條文第四條之三第一

項各款規定之公益信

託，其信託財產發生

之所得，應於發生年

度依規定徵免所得

稅，其收入減除用於

信託本旨之支出後之

所得額，原則免納所

得稅，惟為督促公益

信託積極從事合於信

託本旨之公益活動，

如其信託財產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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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未依信託法第七

十一條之二第一項所

定計畫執行或不符合

同法第七十一條之七

規定。 

二、依信託本旨辦理信

託事務之年度支出比

率不符合信託法第七

十一條之六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 

三、辦理獎助或捐贈不

符合信託法第七十一

條之八第一項或第二

 

 

 

 

 

 

 

 

 

 

 

 

 

或運用、依信託本旨

辦理信託事務之年度

支出比率、辦理獎助

或捐贈、會計處理、憑

證或書類表冊保存、

財務報表等不符合行

政院一百十年四月二

十二日函請立法院審

議之「信託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以下簡

稱信託法修正草案）

相關規定，或有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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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 

四、會計處理不符合信

託法第七十一條之九

第一項規定。 

五、受託人未依第六條

之二與信託法第七十

一條之九第二項規定

設置及保存帳簿、會計

憑證或書類表冊。 

六、財務報表未依信託

法第七十一條之十第

一項規定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 

 

 

 

 

 

 

 

 

 

 

 

 

 

條第一款以外之違規

態樣等情事，該年度

信託所得應課徵所得

稅，並按規定扣繳率

申報納稅。 

三、第二項明定前項規定

之公益信託受託人應

於第七十一條規定期

限內，就上一年度公

益信託財產發生之所

得辦理結算申報，不

適用修正條文第九十

二條之一有關信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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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信託法第七十七

條第一款以外各款情

形之一。 

前項公益信託受託

人應於第七十一條規定

期限內，填具結算申報

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

報其上一年度之所得額，

不適用第九十二條之一

規定；符合前項本文規定

無應納稅額者，得退還已

扣繳稅款；屬前項但書規

定情形者，其應納稅額減

 得扣繳申報之規定；

其符合第一項本文規

定免稅者，得退還已

扣繳稅款；其屬第一

項但書規定情形者，

應就應納稅額減除已

扣繳稅款後之餘額繳

納。 

四、至於不符合修正條文

第四條之三第一項各

款規定之公益信託，

應回歸適用一般信託

之課稅規定，依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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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扣繳稅款後之餘額，

應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第三條之二及修正條

文第三條之四第一項

至第四項規定課稅，

例如公益信託有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七

條第一款，以任何方

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

之人給予特殊利益，

而有違信託本旨之情

形，該公益信託即不

符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之三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其信託財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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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入應依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四第一項至

第四項規定課稅，併

予敘明。 

第四條之三 營利事業提

供財產成立或捐贈公益

信託時，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受益人享有該

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免

納所得稅，不適用第三

條之二及第四條第一項

第十七款但書規定：  

一、該公益信託受託人

第四條之三 營利事業提

供財產成立、捐贈或加

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之

公益信託者，受益人享

有該信託利益之權利價

值免納所得稅，不適用

第三條之二及第四條第

一項第十七款但書規

定：  

一、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並修正如下： 

(一)信託法修正草案第

七十一條已修正刪除

法人以宣言方式成立

公益信託時，得邀公眾

加入為委託人之規定，

爰配合修正序文，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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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託業法之信託業

、行政法人或依法設

立登記且其創設目的

與該公益信託本旨直

接相關並於前二年內

無稅務違章及欠稅之

公益法人；且於擔任

該公益信託受託人時

起算前五年內未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信託法規定解任。 

二、該公益信託未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一、受託人為信託業法

所稱之信託業。 

二、各該公益信託除為

其設立目的舉辦事業

而必須支付之費用外

，不以任何方式對特

定或可得特定之人給

予特殊利益。  

三、信託行為明定信託

關係解除、終止或消

滅時，信託財產移轉

於各級政府、有類似

目的之公益法人或公

(二)公益信託類型日趨

多元，設立目的各異，

例如近年來有以環境

及文化資產保存等為

目的之經營型公益信

託，受託人允應具有執

行是類公益信託之專

業能力，基於信託法修

正草案對於公益信託

之受託人已有相關監

督及管理機制，爰第一

款修正放寬行政法人

得為受託人；依法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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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款以外各款規定予

以糾正或依同法第八

十二條規定對受託人

裁處罰鍰合計達二次

。 

三、該公益信託除為其設

立目的舉辦事業而必

須支付之費用外，不

以任何方式對特定或

可得特定之人給予特

殊利益。 

四、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

益信託。 登記之公益法人，其創

設目的與公益信託之

信託本旨直接相關且

於前二年內無稅務違

章及欠稅者，亦得為受

託人。另公益信託之受

託人本即應基於信賴

關係，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管理及運用信託

財產，倘前於擔任其他

公益信託之受託人時，

曾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信託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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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解除、終止或消滅

時，信託財產移轉於

各級政府、同一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

督之公益法人或公益

信託。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稱解任、糾正及裁處

罰鍰，指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信託法規定作

成之處分。 

草案第七十六條準用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

七十七條或第八十二

條規定解任，不宜再任

公益信託受託人，俾確

保公益目的之達成。考

量公益信託除成立時

選任受託人外，存續期

間受託人亦可能變更，

為期嚴謹，爰明定其於

擔任該公益信託受託

人時起算前五年內須

無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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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依信託法規定

解任之情形。 

(三)公益信託有信託法

修正草案第七十七條

第一款以外各款規定

情形，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糾正，係屬重

大違失；信託法修正草

案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就受託人違規行為情

節較重大者予以裁處

罰鍰，相對非重大者，

同條第二項提供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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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改善之補正、自新

機會，屆期未改善始予

裁處罰鍰。爰公益信託

或受託人倘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信

託法修正草案第七十

七條第一款以外各款

規定糾正或第八十二

條規定裁處罰鍰，合計

達二次者，應屬違失情

節重大，為促使公益信

託及其受託人恪遵信

託法修正草案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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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落實公益信託本

旨並維護租稅公平，須

無上開重大違失合計

達二次者，始得享有租

稅優惠，爰增訂第二

款。至有關合計達二次

之計算，例如：公益信

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信託法修正

草案第七十七條第一

款以外各款規定予以

糾正二次；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信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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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第八十二條

規定對受託人裁處罰

鍰二次；或公益信託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各依信託法修正草

案第七十七條第一款

以外各款規定予以糾

正一次及第八十二條

規定對該公益信託之

受託人裁處罰鍰一次，

以上三種情形均屬之。

另考量公益信託倘違

反信託法修正草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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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條第一款有關

以任何方式對特定或

可得特定之人給予特

殊利益，而有違信託本

旨之規定，於本項第三

款已規範不得享租稅

優惠，爰未於第二款重

複規定，併予敘明。 

(四)現行第二款移列第

三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五)現行第三款移列第

四款，並參酌信託法修



25 
 

正草案第七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修正信託行

為明定信託關係解除、

終止或消滅時，信託財

產移轉於其他公益法

人或公益信託者，應以

受同一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監督者為限，

以避免不當利益輸送。 

二、 增訂第二項，明定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

稱解任、糾正及裁處罰

鍰，指本法本次修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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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信託法規定

作成之處分，以資明確。 

第六條之一 個人及營利

事業成立或捐贈符合第

四條之三第一項各款規

定之公益信託之財產，

適用第十七條及第三十

六條有關捐贈之規定。 

公益信託之受託人

依信託法第七十一條之

二第三項規定將財產返

還捐贈人，或依同法第七

第六條之一 個人及營利

事業成立、捐贈或加入

符合第四條之三各款規

定之公益信託之財產，

適用第十七條及第三十

六條有關捐贈之規定。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並刪除個人及營

利事業提供財產加入

符合規定公益信託之

態樣，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四條之三說明

一、(一)，另配合該條

項次之調整，酌作文

字修正。 

二、考量公益信託之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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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條第四項規定將財

產返還委託人，該返還財

產中屬於捐贈或成立公

益信託時已適用第十七

條或第三十六條有關捐

贈規定部分，應由捐贈人

或委託人補繳稅款；其屬

捐贈財產經運用發生之

各類所得部分，應由捐贈

人或委託人併入返還當

年度之所得額，依本法規

定課稅，該所得已依第三

條之四第一項至第四項

人未依信託法修正草

案第七十一條之二第

一項規定報經許可即

接受一定價額以上現

金以外財產之捐贈，

係屬無效捐贈，應依

同條第三項規定返還

捐贈人；另公益信託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撤銷設立許可而

溯及失效，信託財產

應依信託法修正草案

第七十九條第四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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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三條之五第一項但

書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

自應納稅額中減除。 

定返還委託人，均屬

回復原狀，爰增訂第

二項，明定捐贈人或

委託人(受返還人)應

就該返還財產於捐贈

或成立公益信託時已

適用現行第十七條或

第三十六條規定列報

捐贈列舉扣除額或捐

贈費用部分補繳稅

款；又返還財產中屬

該捐贈財產經運用發

生之各類所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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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捐贈人或委託人

(受返還人)併入返還

當年度之所得額，依

本法規定課稅，該所

得如有依修正條文第

三條之四第一項至第

四項或第三條之五第

一項但書規定繳納之

所得稅，得自應納稅

額中減除。 

第六條之二  信託行為之

受託人就各信託，應分

別設置及保管帳簿，詳

第六條之二  信託行為之

受託人就各信託，應分

別設置帳簿，詳細記載

修正信託受託人應設置及

保管帳簿，以及給與、取得

及保存憑證相關規定，以



30 
 

細記載各信託之收支項

目，其財務收支應給與、

取得及保存憑證。 

各信託之收支項目，其

支出並應取得憑證。 

資完備。 

第八十九條之一 信託財

產發生之收入，扣繳義

務人應於給付時，以信

託行為之受託人為納稅

義務人，依前二條規定

辦理。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依第九十二條之一規定

開具扣繳憑單時，應以前

項各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第八十九條之一 第三條

之四信託財產發生之收

入，扣繳義務人應於給

付時，以信託行為之受

託人為納稅義務人，依

前二條規定辦理。但扣

繳義務人給付第三條之

四第五項規定之公益信

託之收入，除依法不併

計課稅之所得外，得免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之五增訂符合第四條

之三第一項各款規定

之公益信託受託人應

就該信託財產發生之

所得辦理結算申報，

扣繳義務人給付公益

信託之收入，宜比照

一般信託依現行扣繳

規定辦理，爰刪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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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益人之已扣繳稅款；

受益人有二人以上者，受

託人應依第三條之四第

二項規定之比例計算各

受益人之已扣繳稅款。 

受益人為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之營利事業者，應

以受託人為扣繳義務人，

就其依第三條之四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計算之該

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依

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

稅款。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依第九十二條之一規定

開具扣繳憑單時，應以前

項各類所得之扣繳稅款

為受益人之已扣繳稅款；

受益人有二人以上者，受

託人應依第三條之四第

二項規定之比例計算各

受益人之已扣繳稅款。 

受益人為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

一項但書有關公益信

託之收入得免予扣繳

之規定，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之四刪除現行第五項

有關公益信託之信託

利益於實際分配時課

稅規定及將現行第六

項移列為第五項，修

正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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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扣

繳。但該受益人之前項已

扣繳稅款，得自其應扣繳

稅款中減除。 

受益人為總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外而在中華

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

所之營利事業，其信託收

益中屬獲配之股利或盈

餘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三條之四第五項

規定之信託基金，實際分

配信託利益時，應以受託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之營利事業者，應

以受託人為扣繳義務人，

就其依第三條之四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計算之該

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依

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扣

繳。但該受益人之前項已

扣繳稅款，得自其應扣繳

稅款中減除。 

受益人為總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外而在中華

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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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扣繳義務人，依前二

條規定辦理。 

所之營利事業，其信託收

益中屬獲配之股利或盈

餘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三條之四第五項、

第六項規定之公益信託

或信託基金，實際分配信

託利益時，應以受託人為

扣繳義務人，依前二條規

定辦理。 

第九十二條之一 信託行

為之受託人應於每年一

月底前，填具上一年度

各信託之財產目錄、收

第九十二條之一 信託行

為之受託人應於每年一

月底前，填具上一年度

各信託之財產目錄、收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之四

刪除現行第五項及將現行

第六項移列為第五項，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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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計算表及依第三條之

四第一項、第二項、第五

項應計算或分配予受益

人之所得額、第八十九

條之一規定之扣繳稅額

資料等相關文件，依規

定格式向該管稽徵機關

列單申報；並應於二月

十日前將扣繳憑單或免

扣繳憑單及相關憑單填

發納稅義務人。每年一

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

假日者，信託之財產目

支計算表及依第三條之

四第一項、第二項、第五

項、第六項應計算或分

配予受益人之所得額、

第八十九條之一規定之

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

件，依規定格式向該管

稽徵機關列單申報；並

應於二月十日前將扣繳

憑單或免扣繳憑單及相

關憑單填發納稅義務

人。每年一月遇連續三

日以上國定假日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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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收支計算表及相關

文件申報期間延長至二

月五日止，扣繳憑單或

免扣繳憑單及相關憑單

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十

五日止。 

託之財產目錄、收支計

算表及相關文件申報期

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

扣繳憑單或免扣繳憑單

及相關憑單填發期間延

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第一百十一條之一 信託

行為之受託人短漏報信

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或虛

報相關之成本、必要費

用、損耗，致短計第三條

之四第一項、第二項、第

五項規定受益人之所得

第一百十一條之一 信託

行為之受託人短漏報信

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或虛

報相關之成本、必要費

用、損耗，致短計第三條

之四第一項、第二項、第

五項、第六項規定受益

一、為賦予稽徵機關衡酌

受託人違反申報義務

之情節輕重或可受責

難程度，給予不同程

度處罰之裁量權，爰

第一項至第三項罰鍰

計算方式，由「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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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未正確按所得類

別歸類致減少受益人之

納稅義務者，應按其短

計之所得額或未正確歸

類之金額，處受託人百

分之五以下之罰鍰。但

最高不得超過三十萬

元，最低不得少於一萬

五千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未依第三條之四第二項

規定之比例計算各受益

人之各類所得額者，應按

人之所得額，或未正確

按所得類別歸類致減少

受益人之納稅義務者，

應按其短計之所得額或

未正確歸類之金額，處

受託人百分之五之罰

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三

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一萬五千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未依第三條之四第二項

規定之比例計算各受益

人之各類所得額者，應按

五」修正為「百分之五

以下」。 

二、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四刪除現行

第五項及將現行第六

項移列為第五項，酌

作文字修正。 

三、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未

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

未依限填發修正條文

第九十二條之一規定

之相關文件或扣繳憑

單或免扣繳憑單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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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計算之所得額與依規

定比例計算之所得額之

差額，處受託人百分之五

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

超過三十萬元，最低不得

少於一萬五千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

未依限填發第九十二條

之一規定之相關文件或

扣繳憑單或免扣繳憑單

及相關憑單者，應處該受

託人七千五百元罰鍰，並

其計算之所得額與依規

定比例計算之所得額之

差額，處受託人百分之五

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三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一萬五千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

未依限填發第九十二條

之一規定之相關文件或

扣繳憑單或免扣繳憑單

及相關憑單者，應處該受

託人七千五百元之罰鍰，

關憑單，經稽徵機關

通知限期補報或填

發，屆期仍未辦理者，

應按該信託當年度未

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

未依限填發之所得額

為罰鍰計算基礎，爰

修正第三項，以資明

確，另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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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限期補報或填發；屆

期未補報或填發者，應按

該信託當年度未依限或

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填

發之所得額，處受託人百

分之五以下之罰鍰。但最

高不得超過三十萬元，最

低不得少於一萬五千元。 

並通知限期補報或填發；

屆期不補報或填發者，應

按該信託當年度之所得

額，處受託人百分之五之

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三

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

萬五千元。 

第一百十一條之二 信託

行為之受託人已依第三

條之二第四項或第三條

之四第三項規定辦理申

報納稅，而對依本法規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第三條之二第

四項或修正條文第三

條之四第三項規定，

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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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申報課稅之信託利

益權利價值或信託所得

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

者，處以所漏稅額二倍

以下之罰鍰；未依第三

條之二第四項或第三條

之四第三項規定辦理申

報納稅，而經稽徵機關

調查，發現有依本法規

定課稅之信託利益權利

價值或信託所得額者，

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

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

特定或尚未存在，應

以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為納稅義務人，就信

託利益權利價值或信

託所得申報納稅，爰

參照現行第一百十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於第一項明定其

短漏報稅額之處罰規

定。 

三、參照修正條文第一百

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有

關受託人未依第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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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以下之罰鍰。 

符合第四條之三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公益信

託受託人未依第三條之

五第二項規定期限或未

據實辦理公益信託結算

申報者，應處該受託人一

千五百元罰鍰，並通知限

期補報；屆期未補報者，

應按該信託當年度未依

限或未據實申報之所得

額，處受託人百分之五以

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

二條之一規定期限申

報相關文件之處罰規

定，及參酌現行第一

百零八條滯、怠報之

罰度，於第二項明定

符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之三第一項各款規定

之公益信託受託人未

依規定期限或未據實

辦理結算申報之罰

則，以督促受託人依

規定申報。又受託人

未依規定期限辦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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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九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四千五百元。 

符合第四條之三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公益信

託受託人已依第三條之

五第二項規定辦理公益

信託結算申報，而對依本

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信

託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

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二

倍以下之罰鍰；未依第三

條之五第二項規定自行

辦理公益信託結算申報，

益信託結算申報者，

由稽徵機關依第二項

規定處罰並通知限期

補報，無須另依現行

第七十九條第一項、

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併予敘明。 

四、參照現行第一百十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於第三項明定符

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之

三第一項各款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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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

有依本法規定課稅之信

託所得額者，除依法核定

補徵應納稅額外，應照補

徵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

鍰。 

公益信託受託人短漏

報所得之處罰規定。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

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

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

條，自九十四年一月一

日施行；九十七年一月

二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四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

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

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

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

七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

一、配合法制體例，第一

項至第三項酌作文字

修正，並將現行第一

項前次修正條文三讀

日期修正為公布日

期。 

二、本次修正公益信託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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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九類，自九

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

條，自九十七年一月一

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

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

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

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

同條第五項，自九十九

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

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

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

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

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

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

行。九十八年五月二十

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

第二項及九十九年六月

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

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

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

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

免稅規定，應配合信

託法修正草案定其施

行日期，爰第二項規

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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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四目，自一百零

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

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

公布條文，自一百零二

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

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修

正公布條文，自一百零

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

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修

正公布條文，自一百零

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

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

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一百零一年八月八

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

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二

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條

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

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

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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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

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

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

條文、一百零三年一月八

日修正公布條文、一百零

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

公布條文及○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

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

布條文，自一百零八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

年四月九日修正之條

文，自一百十年七月一

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

之條文、一百零三年一月

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及

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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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條

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

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

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

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

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

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二月七日修正公

布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施行。但第五條、

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七十

一條、第七十五條、第七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

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

公布之條文，除第六十六

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

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

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

年度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二月七日修正公

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施行。但第五

條、第六十六條之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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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條、第一百零八條及

第一百十條，自一百零七

年度施行，第七十三條之

二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施行。 

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

第七十九條、第一百零八

條及第一百十條，自一百

零七年度施行，第七十三

條之二自一百零八年一

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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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產及贈與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遺產及贈與稅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六十二年二月六日制定公布以來，歷經

十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鑑於公益信託類型
日趨多元，現行本法第十六條之一規定得享租稅優惠之受託人資格僅限信託業法
所稱之信託業，外界時有放寬之建議；行政院一百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函請立法院
審議之「信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下簡稱信託法修正草案），對公益信託
之受託人、信託財產之類型及其管理運用、公益信託依信託本旨辦理信託事務之
年度支出比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限之強化等納入修正，為因應實務需要，
並落實政府提供租稅優惠之政策目的，公益信託之稅捐徵免規定亟待檢討，爰參
據信託法修正草案對公益信託之監督及管理機制，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提供財產捐贈公益信託適用不計入遺產總額

之要件。（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之一） 
二、修正委託人或捐贈人提供財產成立或捐贈公益信託適用不計入贈與總額規

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 
三、增訂已適用不計入遺產總額及不計入贈與總額之財產，嗣經受託人依信託法

相關規定返還委託人或捐贈人致有應課徵遺產稅情形之申報規定。（修正條
文第二十三條之一） 

四、增訂委託人及捐贈人提供財產成立或捐贈公益信託應辦理贈與稅申報及申報
期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二十四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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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託人及捐贈人未能如期申報遺產稅或贈與稅者，應向稽徵機關申請延期，
其未依本法規定期限辦理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調查及核定其應納稅額，並
依法處罰。(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 

六、委託人及捐贈人提供財產成立或捐贈符合第十六條之一或第二十條之一規定
之公益信託，稽徵機關應核發不計入遺產總額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修
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七、本法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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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之一 遺贈人、

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提供

財產，捐贈於被繼承人

死亡時已成立之公益信

託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該財產不計入遺產

總額： 

一、 該公益信託受託

人為信託業法之信託

業、行政法人或依法設

立登記且其創設目的

與該公益信託本旨直

接相關並於前二年內

無稅務違章及欠稅之

第十六條之一 遺贈人、

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提供

財產，捐贈或加入於被

繼承人死亡時已成立之

公益信託並符合左列各

款規定者，該財產不計

入遺產總額： 

一、 受託人為信託業

法所稱之信託業。 

二、 各該公益信託除

為其設立目的舉辦事

業而必須支付之費用

外，不以任何方式對特

定或可得特定之人給

一、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並修正如下： 

(一) 行政院一百十年

四月二十二日函請立

法院審議之「信託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以下簡稱信託法修

正草案）第七十一條

已修正刪除法人以宣

言方式成立公益信託

時，得邀公眾加入為

委託人之規定，爰配

合修正序文，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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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法人；且於擔任該

公益信託受託人時起

算前五年內未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信託法規定解任。 

二、該公益信託未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信託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款以外各款規定予

以糾正或依同法第八

十二條規定對受託人

裁處罰鍰合計達二次。 

三、該公益信託除為其設

立目的舉辦事業而必

須支付之費用外，不以

任何方式對特定或可

予特殊利益。 

三、 信託行為明定信

託關係解除、終止或消

滅時，信託財產移轉於

各級政府、有類似目的

之公益法人或公益信

託。 

(二) 公益信託類型日

趨多元，設立目的各

異，例如近年來有以

環境及文化資產保存

等為目的之經營型公

益信託，受託人允應

具有執行是類公益信

託之專業能力，基於

信託法修正草案對於

公益信託之受託人已

有相關監督及管理機

制，爰第一款修正放

寬行政法人得為受託

人；依法設立登記之

公益法人，其創設目

的與公益信託之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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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定之人給予特殊

利益。 

四、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

係解除、終止或消滅

時，信託財產移轉於各

級政府、同一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監督之

公益法人或公益信託。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稱解任、糾正及裁處

罰鍰，指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信託法規定作

成之處分。 

本旨直接相關且於前

二年內無稅務違章及

欠稅者，亦得為受託

人。另公益信託之受

託人本即應基於信賴

關係，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管理及運用信

託財產，倘前於擔任

其他公益信託之受託

人時，曾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六

條準用第三十六條第

二項、第七十七條或

第八十二條規定解

任，不宜再任公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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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受託人，俾確保公

益目的之達成。考量

公益信託除成立時選

任受託人外，存續期

間受託人亦可能變

更，為期嚴謹，爰明定

其於擔任該公益信託

受託人時起算前五年

內須無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信託法

規定解任之情形。 

(三) 公益信託有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七

條第一款以外各款規

定情形，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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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重大違失；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八十二

條第一項就受託人違

規行為情節較重大者

予以裁處罰鍰，相對

非重大者，同條第二

項提供糾正、限期改

善之補正、自新機會，

屆期未改善始予裁處

罰鍰。爰公益信託或

受託人倘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七

條第一款以外各款規

定糾正或第八十二條

規定裁處罰鍰，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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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二次者，應屬違失

情節重大，為促使公

益信託及其受託人恪

遵信託法相關規定，

以落實公益信託本旨

並維護租稅公平，須

無上開重大違失合計

達二次者，始得享有

租稅優惠，爰增訂第

二款。至有關合計達

二次之計算，例如：公

益信託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信託法

修正草案第七十七條

第一款以外各款規定

予以糾正二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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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信託法修正草案第八

十二條規定對受託人

裁處罰鍰二次；或公

益信託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各依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七

條第一款以外各款規

定予以糾正一次及第

八十二條規定對該公

益信託之受託人裁處

罰鍰一次，以上三種

情形均屬之。另考量

公益信託倘違反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七

條第一款有關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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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對特定或可得特

定之人給予特殊利

益，而有違信託本旨

之規定，於本項第三

款已規範不得享租稅

優惠，爰未於第二款

重複規定，併予敘明。 

(四) 現行第二款移列

第三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五) 現行第三款移列

第四款，並參酌信託

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修正

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

係解除、終止或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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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信託財產移轉於

其他公益法人或公益

信託者，應以受同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監督者為限，以避

免不當利益輸送。 

二、 增訂第二項，明定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所稱解任、糾正及裁處

罰鍰，指本法本次修正

施行後，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信託法

規定作成之處分，以資

明確。 

第二十條之一 因委託人

或捐贈人提供財產成立

第二十條之一 因委託人

提供財產成立、捐贈或

按公益信託財產緣自於設

立時委託人提供，及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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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捐贈符合第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各款規定之公

益信託，受益人得享有

信託利益之權利，不計

入贈與總額。 

加入符合第十六條之一

各款規定之公益信託，

受益人得享有信託利益

之權利，不計入贈與總

額。 

後委託人及其他捐贈人之

捐贈財產等，爰予定明；又

信託法修正草案第七十一

條已修正刪除法人以宣言

方式成立公益信託時，得

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之規

定，爰配合修正。另配合修

正條文第十六條之一項次

調整，酌作修正。 

第二十三條之一 依第十

六條之一規定不計入遺

產總額之財產，及第二

十條之一規定不計入贈

與總額之財產，經受託

人依信託法第七十一條

之二第三項或同法第七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之一規定不計入遺

產總額之財產，及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之一規

定不計入贈與總額之

財產，因受託人未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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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返還

捐贈人或委託人，其有

應課徵遺產稅情形者，

納稅義務人應自受返還

之翌日起六個月內，將

所返還之財產依被繼承

人死亡時之時價，依前

條規定辦理遺產稅申

報。 

 

定價額以上非現金財

產擬具財產運用計畫

報經許可，或公益信託

經撤銷設立許可而溯

及失效，經受託人依信

託法修正草案第七十

一條之二第三項或第

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

將捐贈財產或賸餘財

產返還捐贈人或委託

人(受返還人)者，係回

復未為贈與之狀態，爰

原依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之一規定不計入遺

產總額之案件，以及依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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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定不計入贈與總

額，且捐贈人或委託人

已死亡者，尚涉遺產稅

之課徵，乃明定納稅義

務人申報之期限及財

產計價方式，以利徵納

雙方遵循。 

第二十四條之一 委託人

有第五條之一規定應課

徵贈與稅情形者，除第

二十四條之二另有規定

外，應以訂定、變更信託

契約日為贈與行為發生

日，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 

第二十四條之一 除第二

十條之一所規定之公益

信託外，委託人有第五

條之一應課徵贈與稅情

形者，應以訂定、變更信

託契約之日為贈與行為

發生日，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之二增訂委託人或捐贈人

提供財產成立或捐贈公益

信託贈與稅申報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四條之二 委託人  一、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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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捐贈人提供財產成立

或捐贈公益信託者，應

分別以訂定公益信託契

約日或捐贈日為贈與行

為發生日，依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 為落實租稅優惠目

的，並避免增加小額捐

贈者依從成本，明定委

託人或捐贈人提供財

產成立或捐贈公益信

託者，應依現行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於超

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

發生（即訂定公益信託

契約日或捐贈日）後三

十日內，辦理贈與稅申

報，俾利稽徵機關瞭解

公益信託受贈財產情

形。 

第二十六條 遺產稅或贈

與稅納稅義務人具有正

第二十六條 遺產稅或贈

與稅納稅義務人具有正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

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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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

者，應於本法規定申報

期限屆滿前，以書面申

請延長之。 

前項申請延長期限

以三個月為限。但因不可

抗力或其他有特殊之事

由者，得由稽徵機關視實

際情形核定之。 

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

者，應於前三條規定限

期屆滿前，以書面申請

延長之。 

前項申請延長期限

以三個月為限。但因不可

抗力或其他有特殊之事

由者，得由稽徵機關視實

際情形核定之。 

條之一及第二十四條

之二有關委託人及捐

贈人申報遺產稅或贈

與稅之期限規定，本法

有關申報期限之規定

非僅有現行第一項所

定「前三條」，爰酌作文

字修正。 

二、 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十三條 遺產稅或贈

與稅納稅義務人未依本

法規定期限辦理遺產稅

或贈與稅申報，或未依

第二十六條規定申請延

期申報者，該管稽徵機

關應即進行調查，並於

第三十三條 遺產稅或贈

與稅納稅義務人違反第

二十三條或第二十四條

之規定，未依限辦理遺

產稅或贈與稅申報，或

未依第二十六條規定申

請延期申報者，該管稽

酌作文字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六條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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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規定之期限

內調查，核定其應納稅

額，通知納稅義務人依

第三十條規定之期限繳

納。 

徵機關應即進行調查，

並於第二十九條規定之

期限內調查，核定其應

納稅額，通知納稅義務

人依第三十條規定之期

限繳納。 

第四十一條 遺產稅或贈

與稅納稅義務人繳清應

納稅款、罰鍰及加徵之

滯納金、利息後，主管稽

徵機關應發給稅款繳清

證明書；其經核定無應

納稅款者，應發給核定

免稅證明書；其有特殊

原因必須於繳清稅款前

辦理產權移轉者，得提

第四十一條 遺產稅或贈

與稅納稅義務人繳清應

納稅款、罰鍰及加徵之

滯納金、利息後，主管稽

徵機關應發給稅款繳清

證明書；其經核定無應

納稅款者，應發給核定

免稅證明書；其有特殊

原因必須於繳清稅款前

辦理產權移轉者，得提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捐贈公益信託之財

產，依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一

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

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者，

為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依財政部一百零九年

一月十六日台財稅字

第一○八○四六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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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確切納稅保證，申請

該管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同意移轉證明書。 

依第十六條及第十

六條之一規定，不計入遺

產總額之財產，或依第二

十條及第二十條之一規

定不計入贈與總額之財

產，經納稅義務人之申

請，稽徵機關應發給不計

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

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 

出確切納稅保證，申請

該管主管稽徵機關核發

同意移轉證明書。 

依第十六條規定，不

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或

依第二十條規定不計入

贈與總額之財產，經納稅

義務人之申請，稽徵機關

應發給不計入遺產總額

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

額證明書。 

五七○號令釋，應檢附

稽徵機關核發之證明

書，始得辦理。為利遵

循，爰於第二項明定。 

第四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

未依本法規定期限辦理

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

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

第四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

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二

十四條規定，未依限辦

理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

酌作文字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六條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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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二倍以下之罰鍰。 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

處二倍以下之罰鍰。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

條文及○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 

第五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

日施行。 

本法九十年五月二

十九日修正條文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配合法制作業，將現

行第二項三讀日期，修

正為公布日期；本次修

正公益信託徵免稅規

定，應配合信託法修正

草案定其施行日期，爰

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